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
	案件名称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

	交易概况（限200字内）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汇通达”）与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通灵”）签署协议，约定汇通达拟收购金通灵约25%股份。金通灵在中国境内从事工业鼓风机（含通风机）、压缩机等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及依托前述设备制造业务形成的相关服务。交易前，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金通灵27.88%股份，单独控制金通灵。交易后，汇通达将持有金通灵约25%股份，单独控制金通灵。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每个限100字以内）
	1、汇通达
	汇通达于2010年12月6日成立于江苏省南京市，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为零售行业企业客户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供应链解决方案、门店saas服务等。
汇通达最终控制人为中国籍自然人，其通过持有汇通达等多家公司，开展供应链解决方案、门店saas服务、智能家居、婴幼儿产品生产销售、金融数据，实业投资等业务。

	
	2、金通灵
	金通灵于1993年4月9日成立于江苏省南通市，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工业鼓风机（含通风机）、压缩机等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以及提供依托前述设备制造业务形成的相关服务。
金通灵最终控制人为南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从事国有资产的经营、资产管理、企业管理、资本经营、投资及融资咨询服务等。

	简易案件理由（可以单选，也可以多选）
	□1.在同一相关市场，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

	
	□2.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

	
	3.不在同一相关市场、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

	
	□4.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5.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

	
	□6.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

	备注
	其他：
2024年中国境内工业用离心式鼓风机市场：
金通灵：10-15%
2024年中国境内工业用离心式压缩机市场：
金通灵：10-15%
2024年中国境内工业用离心式通风机市场：
金通灵：0-5%
2024年中国境内工业用锅炉市场：
金通灵：0-5%



